评分标准
	评分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商务部分（40分）

	企业类似业绩
	15
	投标人近三年(以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36个月为有效)承担过单项咨询合同总投资不小于1.37亿全过程咨询造价或全过程工程跟踪审计业绩，每个计3分，最多计15分。

	
	人员配备
	15
	除项目负责人外，团队配备一名行政主管部门颁发土木建筑工程师专业全国注册造价师证书或全国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人员，计5分，没有不计分。
除项目负责人外，团队配备一名具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安装工程专业全国注册工程师证书或全国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人员，计5分，没有不计分。
除项目负责人外，团队配备一名具备工程造价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人员，计5分，没有不计分。


	
	企业荣誉奖励
	10
	投标人获省级以上住建部门及省级以上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或省级以上建设造价管理协会表彰每个加4分，最多计4分。

投标人获市级以上住建部门及市级以上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或市级以上建设造价管理协会表彰每个加2分，最多计6分。

同一年度相同项目获得奖励的奖项，按照最高等级奖励计算，不重复计分。投标人提供自相关表彰文件发布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近三年的奖励文件，表彰文件需是对社会公开且有文号的正式公文。

	技术部分（40分）

	项目实施方案
	15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实施方案进行综合评审，方案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对项目背景的了解；2.对项目造价管理成本控制、重点难点分析；3.充分运用政策依据；4.对该项目预算审核的人员配备方案，共计15分，有不完整或不合理、不满足项目要求的地方的每处扣3分，扣完为止。未提供方案计0分。

	
	项目过程、后期服务方案
	15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服务方案进行综合评审，方案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项目预算审核整体服务方案；2.服务进度措施；3.服务成果审核措施；4.廉政工作风险防控措施及数据保密方案；5.与市财政局财评对接工作方案；6.项目预算审核完成时间保证措施、项目预算审核后期保障服务服务等，有不完整或不合理、不利于项目实施、不满足项目要求的地方的每处扣3分，扣完为止。未提供方案计0分。

	
	质量保证措施
	10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质量保证措施方案进行综合评审，方案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服务过程中内部审核及复核制度；2.项目服务成果审核措施；3.风险点防控措施；4.质量管理措施等。符合项目实际情况的计10分，有不完整或不合理、制度不完善、不满足项目要求的地方的每处扣2分，扣完为止。未提供方案计0分。

	价格（20分）
	报价
	20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 = (评标基准价 / 投标报价) × 价格权值（即20%）× 100

（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


